
國立中興大學付費空間分配及收費要點 
107.3.7 第 413 次行政會議訂定 

109.3.18第 43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為建立本校付費空間之申請及分配流程，以提高本校空間使用效率並增益校務基金，特

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付費空間，係指依教育部所訂相關使用空間標準外，學術、研究單位或教師

（含研究人員）所需額外使用供專案計畫研究、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或人員交流訓練案

等之空間，但不包括已分配予各學術單位使用之空間。 

三、有付費空間可供申請時，由總務處函知全校各單位並公告於總務處網頁，有需求之單位

或教師應檢具申請表，向總務處（資產經營組）提出申請，經校長核准後予以分配使用。 

四、同一空間若同時有二個以上申請者，總務處（資產經營組）彙整申請表後由副校長召集

總務長、教務長、研發長組成之審議小組審議，並得通知該建築物管理委員會派員列席，

審議結果經校長核准後予以分配使用。 

五、單位或教師獲分配借用付費空間後，應於進駐前簽妥場地 使用 切結書。 

六、借用期間至少一年，至多三年，如需延續借用，應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續借。借用期間

因故需停止借用，或學校基於校務發展需收回該空間，均需提前二個月以書面告知。 

七、空間使用費含水費，不含電費，依使用性質不同分別收費。辦公室性質基本收費每平方

公尺年租金一千一百元，實驗室性質基本收費每平方公尺年租金一千五佰元，如有特殊

情形，由總務處（資產經營組）送請審議小組另行審議。 

使用面積以實測結果配合權狀登記面積調整配賦（分攤公共空間），各間使用費以單價

乘以面積計至千元，以下四捨五入。 

各空間依所在建物建築年代條件不同，其使用費依房屋建築完工日給予適當折減。 於

申請日，房屋建築完成日逾十年未達二十年者，給予九折收費；逾二十年未達三十年

者，給予八折收費；逾三十年未達四十年者，給予七折收費；逾四十年未達五十年

者，給予六折收費；已逾五十年者，給予五折收費。 

學術單位因教學所需，借用付費空間，依屋齡折扣後再給予五折優惠；但如係執行計

畫衍生額外教學空間需求，依屋齡折扣後再給予七五折優惠。 

八、單位或教師借用付費空間，不得任意改建、增建或新建等，並應善盡安全維護管理之

責；如需整修，應事先取得總務處同意後辦理。 

借用空間外之公共區域應由借用單位或教師共同清潔維護，並參與大樓管委會議。 

九、單位或教師借用付費空間，應符合學校用地相關規定及切結之用途使用，並不得以借用

空間轉借、供借貸或設定任何權利。借用期間總務處得視需要現場檢視空間使用狀況。 

十、單位或教師於借期屆滿或因故提前終止借用，即應將所借用空間回復原狀並清理乾淨，

連同鑰匙（門禁卡）無條件交還總務處（資產經營組）。 

十一、單位或教師借用付費空間期間，相關維護、電費（含個別使用及公共電費分攤），或因

借用行為衍生其他稅賦、罰鍰等，概由借用人負擔；惟如借用空間無法分設電錶者，

個別電費以未折扣之空間使用費二成計收為原則，如經查獲用電量異常過高，得送審

議小組重新審議其空間使用費。 

十二、單位或教師借用付費空間，如有違反相關使用規定者，總務處得依情節輕重簽請校長

同意終止借用或日後不再借用，如有造成損害並應照價賠償。 

十四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五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